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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17219—1998《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与

GB/T17219—199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范围中增加了“水处理材料”(见第1章);

b)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c) 增加了水处理材料的卫生要求(见第4章);

d) 删除了“生产与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和防护材料所用原料应使用食品级”(见1998年版的3.5);

e) 将卫生要求指标调整为常规指标和扩展指标(见表1和表2,1998年版的表1和表2);

f) 增加了1项常规指标,为铝(见表1);

g) 增加了15项扩展指标,包括钡、镍、锑、锡、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氯乙烯、苯乙烯、环
氧氯丙烷、丙烯腈、苯、甲苯、二甲苯(总量)、双酚A、碘化物、总有机碳(见表2);

h) 更改了13项指标的卫生要求,包括色度、浑浊度、pH、高锰酸盐指数(以O2 计)、砷、镉、铅、汞、
铁、锰、铜、锌、四氯化碳(见表1和表2,1998年版的表1和表2);

i) 更改了3项指标的名称,包括将色修改为色度,氯仿修改为三氯甲烷,高锰酸钾消耗量[以氧气

(O2)计]修改为高锰酸盐指数(以O2 计)(见表1和表2,1998年版的表1和表2);

j) 将醛类更改为甲醛,卫生要求为增加量≤0.09mg/L;将放射性物质更改为总α放射性和总β
放射性(见表2,1998年版的表2);

k) 删除了4项指标,包括氟化物、硝酸盐(以氮计)、苯并(a)芘、蒸发残渣(见1998年版表1和表2);

l) 增加了检验指标和检验方法(见第5章);

m) 更改了输配水设备浸泡方法(见附录A,1998年版的附录A);

n) 更改了防护材料浸泡方法(见附录B,1998年版的附录B);

o)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水处理材料浸泡方法”(见附录C);

p) 删除了规范性附录“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卫生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见1998年

版的附录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预防医学科学院)、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学科学院)、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岚、邢方潇、吕佳、高圣华、胡小键、吉文亮、张昀、冯家力、张榕杰、丁亮。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8年首次发布为GB/T17219—199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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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及

水处理材料卫生安全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和水处理材料卫生安全评价的要求、检验指标,描
述了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和水处理材料的卫生安全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5750(所有部分)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17218—2025 生活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31604.3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氯乙烯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输配水设备 distributionequipment
将生活饮用水输送到用户的过程中与生活饮用水接触的管材、管件、蓄水容器、无负压供水设备、饮

水机、密封止水材料和机械部件等。

3.2
防护材料 protectivematerials
用于对生活饮用水管道系统或蓄水容器等进行防护且与生活饮用水接触的涂料、内衬等材料。

3.3
水处理材料 treatmentmaterials
通过吸附、过滤、离子交换、曝气、氧化、还原等水处理方式对生活饮用水中可溶性物质、悬浮性物质

或胶体等进行净化时使用的水不溶性材料。

4 卫生要求

4.1 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和水处理材料不应污染水质,出水水质应符合GB5749要求。

4.2 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和水处理材料应分别按附录A、附录B和附录C的规定进行浸泡试验。浸

泡试验应同时检测浸泡水和空白对照水,检验指标的卫生要求应符合表1和表2的规定。防护材料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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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采用30d浸泡水的检测结果。同一产品应同时测定两份样品,两份样品的检测结果均应满足相应卫

生要求。

4.3 防护材料的30d浸泡水应增加下列毒理学试验,且试验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半数致死量(LD50)不应小于10g/kg体重;

b) 遗传毒理学试验: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和染色体畸变试验均应为阴性。

表1 浸泡试验常规指标的卫生要求

指标 卫生要求

色度/度 增加量a≤5

浑浊度/NTU 增加量≤0.2

臭和味 浸泡水无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浸泡水无肉眼可见物

pH 改变量b≤0.5

高锰酸盐指数(以O2 计)/(mg/L) 增加量≤1

砷/(mg/L) 增加量≤0.001

镉/(mg/L) 增加量≤0.0005

铬(六价)c/(mg/L) 增加量≤0.005

铝/(mg/L) 增加量≤0.02

铅/(mg/L) 增加量≤0.001

汞/(mg/L) 增加量≤0.0001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mg/L) 增加量≤0.002

  a 增加量指浸泡水与空白对照水检测结果的差值。
b 改变量指浸泡水与空白对照水检测结果差值的绝对值。
c 可先测定总铬,当总铬增加量≤0.005mg/L时,可认为铬(六价)增加量满足要求;当总铬增加量>0.005mg/L

时,应再测定铬(六价)并按照铬(六价)增加量要求进行评价。

表2 浸泡试验扩展指标的卫生要求

指标 卫生要求

铁/(mg/L) 增加量a≤0.06

锰/(mg/L) 增加量≤0.02

铜/(mg/L) 增加量≤0.2

锌/(mg/L) 增加量≤0.2

钡/(mg/L) 增加量≤0.07

镍/(mg/L) 增加量≤0.002

锑/(mg/L) 增加量≤0.0005

银/(mg/L) 增加量≤0.005

锡/(mg/L) 增加量≤0.002

三氯甲烷/(mg/L) 增加量≤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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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浸泡试验扩展指标的卫生要求 (续)

指标 卫生要求

四氯化碳/(mg/L) 增加量≤0.0002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mg/L) 增加量≤0.0008

氯乙烯/(mg/kg) 材料中含量≤1

苯乙烯/(mg/L) 增加量≤0.002

环氧氯丙烷/(mg/L) 增加量≤0.0001

甲醛/(mg/L) 增加量≤0.09

丙烯腈/(mg/L) 增加量≤0.03

苯/(mg/L) 增加量≤0.001

甲苯/(mg/L) 增加量≤0.07

二甲苯(总量)/(mg/L) 增加量≤0.05

双酚A/(mg/L) 增加量≤0.001

碘化物/(mg/L) 增加量≤0.01

总有机碳/(mg/L) 增加量≤1

总α放射性/(Bq/L) 不应增加(不超过测量标准偏差的3倍)

总β放射性/(Bq/L) 不应增加(不超过测量标准偏差的3倍)

产品可能带入生活饮用水的其他成分

根据国内外相关标准确定该成分对应的指标及限值,无相

关标准可依的,按GB/T17218—2025附录B进行毒理学

试验,以确定其在生活饮用水中的最高容许浓度,增加量

应不大于相关标准限值或最高容许浓度的10%

  a 增加量指浸泡水与空白对照水检测结果的差值。

5 检验指标和检验方法

5.1 所有产品的浸泡试验均应检验表1的常规指标,并根据产品的类别、材质分别按表3、表4和表5
确定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和水处理材料浸泡试验的扩展指标。产品数量及规格应根据检验方法所需

水样体积确定。

5.2 防护材料浸泡试验共进行30d。浸泡1d和30d的浸泡试验检验指标为5.1中规定指标。3d、

5d、10d和20d的浸泡试验检验指标为表1所列常规指标和浸泡1d检验中的不符合4.2要求的

指标。

5.3 氯乙烯的检验方法采用GB31604.31,其他指标的检验方法采用GB/T5750(所有部分),毒理学试

验采用GB/T17218—2025附录B中规定的相应方法。

5.4 检验方法的最低检测质量浓度(定量限)应满足增加量限值的要求。当检测结果低于检验方法的

最低检测质量浓度(定量限)时,按1/2最低检测质量浓度(定量限)参加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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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输配水设备浸泡方法

A.1 样品预处理

A.1.1 试样制备:胶黏剂类密封止水材料试样制备方法为将胶黏剂涂抹在10cm×10cm的双面毛玻

璃片上,涂抹前应将玻璃片洗净烘干,涂抹后自然干燥。

A.1.2 冲洗要求:按照产品说明书提供的清洗方式将产品或试样清洗干净,若说明书未注明清洗方式,
则先用自来水将产品或试样清洗干净,再连续冲洗30min,然后用纯水冲洗3次,立即用配制水进行

浸泡。

A.2 浸泡试验

A.2.1 配制水制备

A.2.1.1 试剂

A.2.1.1.1 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GB/T6682规定的二级水。

A.2.1.1.2 氯贮备液[c=0.025mol/L]:取7.3mL次氯酸钠(5%NaClO),用纯水稀释至200mL,贮于

密闭具塞的棕色瓶中,于阴凉处避光保存,使用前测定其浓度(ρ)。
按公式(A.1)计算为了获得2.0mg/L游离氯而需要向配制水中加入氯贮备液的体积。

V=
2.0×V1

ρ
…………………………(A.1)

  式中:

V ———需加入氯贮备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2.0———配制水中的游离氯浓度为2.0mg/L;

V1 ———配制水的体积,单位为升(L);

ρ ———氯贮备液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毫升(mg/mL)。

A.2.1.1.3 钙硬度贮备液[c=0.04mol/L]:称取4.44g无水氯化钙(CaCl2),溶于纯水中,并用纯水稀

释至1L,充分混匀,每周新鲜配制。

A.2.1.1.4 碳酸氢钠缓冲液[c=0.04mol/L]:称取3.36g无水碳酸氢钠(NaHCO3),溶于纯水中,并用

纯水稀释至1L,充分混匀,每周新鲜配制。

A.2.1.1.5 盐酸[c=0.1mol/L]:吸取0.83mL盐酸(ρ20=1.19g/mL)溶于纯水中并稀释至100mL。

A.2.1.2 制备

配制水的要求为pH8.0±0.2、硬度100mg/L、游离氯2.0mg/L。其制备方法如下:
取25mL碳酸氢钠缓冲液、25mL钙硬度贮备液以及所需体积的氯贮备液,用纯水稀释至1L,并

用盐酸调节至所需的pH。按此比例制备实际检测所需体积的配制水。

A.2.2 浸泡要求

A.2.2.1 输配水管材、管件、蓄水容器、无负压供水设备、饮水机和机械部件接触配制水的表面积与配

制水的体积之比原则上应不小于实际使用条件下的最大比例,系列产品应使用同系列中容积最小的产

品进行浸泡并检测。当蓄水容器、无负压供水设备的腔体/箱体的容积过大时,可适当缩小后进行浸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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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后应收集全部浸泡水,并用空白对照水对浸泡水进行稀释,使蓄水容器、无负压供水设备的腔体/箱

体接触配制水的表面积与稀释后浸泡水的体积比为50cm2/L,对稀释后的浸泡水进行检测。对于容积

小于1L的管件及龙头、阀门、水泵和水表等机械部件,取单件产品浸泡后用空白对照水稀释至1L后

进行检测。

A.2.2.2 密封止水材料按照接触配制水的表面积与配制水的体积比为15cm2/L的条件进行浸泡并

检测。

A.2.3 浸泡

A.2.3.1 浸泡方式

A.2.3.1.1 浸泡管材、管件、蓄水容器、无负压供水设备、饮水机和机械部件等输配水设备时应将配制水

充满产品,密封不留空隙。

A.2.3.1.2 浸泡密封止水材料时应于玻璃容器内进行;浸泡胶黏剂类密封止水材料时应将试样插入放

于玻璃容器中的玻璃固定架上,保持垂直,也可将其悬挂于玻璃容器中,试样间应互不接触。产品或试

样应全部浸没于配制水中。

A.2.3.2 浸泡温度和时间

根据产品说明书中的使用环境和场景确定浸泡温度和时间。仅在常温环境下使用的产品应在

25℃±5℃避光条件下浸泡24h±1h;高于常温环境使用的产品,还应按照说明书中标注的最高使用

温度在避光条件下浸泡24h±1h,说明书中未标注温度范围的,在60℃±5℃避光条件下浸泡24h±1h。

A.2.3.3 空白对照

另取玻璃容器,加满配制水,按照和产品或试样相同条件进行浸泡,作为空白对照。胶黏剂类密封

止水材料的空白对照中应包含玻璃固定架和未涂抹产品的毛玻璃片。

A.2.4 浸泡水和空白对照水的收集和保存

对常温条件下(25℃±5℃)浸泡的产品或试样,应在浸泡完成后立即取样,将浸泡水和空白对照

水分别放入预先洗净的样品瓶内。对高于常温条件下浸泡的产品或试样,浸泡完成后应待水温降至室

温后再进行取样,将浸泡水和空白对照水分别放入预先洗净的样品瓶内。
水样保存方法见GB/T5750.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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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防护材料浸泡方法

B.1 样品预处理

B.1.1 试样制备:按照产品说明书提供的使用要求,选择最大涂层厚度和最短涂后干燥时间制备试样,
可将防护材料涂在10cm×10cm的双面毛玻璃片上;如为多层涂料,应按照产品说明书提供的使用要

求,将涂料逐层涂在双面毛玻璃片上。涂抹前应将玻璃片洗净烘干,涂抹后自然干燥。需要反应基质的

产品,应根据产品说明书进行试样制备。

B.1.2 冲洗要求:按照产品说明书提供的清洗方式将试样清洗干净,若说明书未注明清洗方式,则先用

自来水将试样清洗干净,再连续冲洗30min,然后用纯水冲洗3次,立即用配制水进行浸泡。

B.2 浸泡试验

B.2.1 配制水制备

同A.2.1。

B.2.2 浸泡要求

试样涂层的表面积与配制水的体积比为50cm2/L(用于毒理学试验的试样涂层表面积和配制水的

体积比为1000cm2/L)。

B.2.3 浸泡

B.2.3.1 浸泡方式

将试样插入放于玻璃容器中的玻璃固定架上,保持垂直,也可将其悬挂于玻璃容器中,试样间应互

不接触。试样应全部浸没于配制水中。

B.2.3.2 浸泡温度和时间

根据产品说明书中的使用环境和场景确定浸泡温度和时间。仅在常温环境下使用的产品应在

25℃±5℃避光条件下浸泡;高于常温环境使用的产品,还应按照说明书中标注的最高使用温度在避

光条件下进行浸泡,说明书中未标注温度范围的,在60℃±5℃避光条件下浸泡。浸泡1d、3d、5d、

10d、20d和30d后收集浸泡水分别进行检测,以观察检验指标浓度的衰减情况。每次收集浸泡水后

都应全部换装新的配制水。30d浸泡水的检测结果用于评价是否符合4.2的规定。

B.2.3.3 空白对照

另取玻璃容器,加满配制水,按照和试样相同条件进行浸泡,作为空白对照,空白对照中应包含玻璃

固定架和未涂抹产品的毛玻璃片。

B.2.4 浸泡水和空白对照水的收集和保存

同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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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水处理材料浸泡方法

C.1 样品预处理

C.1.1 冲洗要求:按照产品说明书提供的清洗方式将产品清洗干净,若说明书未注明清洗方式,则先用

纯水将产品清洗干净,再连续冲洗30min,然后立即用配制水进行浸泡。

C.1.2 冲洗装置:颗粒状和粉末状产品可置于如图C.1所示的装置或其他能够满足冲洗要求的容器或

装置内进行冲洗;膜组件和结构滤芯等成型产品可放在相应设备或其他能够满足冲洗要求的容器或装

置内进行冲洗。

  标引序号说明:

1 ———颗粒状或粉末状产品;

2 ———透明箱体;

3 ———箱盖;

4 ———密封塞;

5 ———进水管;

6 ———低处排水管;

7 ———高处排水管;

8 ———滤网;

9 ———阀体;

10———液位计;

11———投料最高刻度线。

图 C.1 颗粒状和粉末状产品冲洗装置示意图

C.2 浸泡试验

C.2.1 配制水制备

同A.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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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 浸泡要求

颗粒状和粉末状产品按照产品表观体积与配制水的体积比为1∶50的条件进行浸泡;膜组件和结

构滤芯等成型产品按照产品外观面积与配制水的体积比为500cm2/L的条件进行浸泡,操作时无法满

足此比例要求时,可收集全部浸泡水进行检测,将浸泡水的检测结果按上述比例折算后用于评价。膜组

件或其他可能被有效氯损坏的组件用纯水进行浸泡。复合滤芯按照各组成部分的不同材质类别分别进

行单独浸泡,操作无法满足此要求时,按照产品外观面积与配制水的体积比为500cm2/L的条件进行

浸泡,检验指标应包括各个组成部分相关的指标。

C.2.3 浸泡

C.2.3.1 浸泡方式

浸泡颗粒状和粉末状产品可置于玻璃容器内进行;浸泡膜组件和结构滤芯等成型产品时,可置于相

应设备或其他能够满足浸泡要求的容器或装置内进行。应将配制水浸没或充满产品。

C.2.3.2 浸泡温度和时间

25℃±5℃避光条件下浸泡24h±1h。

C.2.3.3 空白对照

制备空白对照时,除不添加水处理材料外,按照和产品相同条件进行浸泡。

C.2.4 浸泡水和空白对照水的收集和保存

同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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